核能研究所職務宿舍費用基準說明
1、 收費內涵：
（1） 編制人員：房租津貼、宿舍管理費及宿舍水電費

（2） 非編制人員（聘僱人員、研發替代役、專業支援派遣人力）：宿舍使用費、宿舍管理費及宿舍水電費

2、 各項收費基準如下：

（一）房租津貼：扣繳數額依行政院訂頒之「居住公有房舍房租津貼扣繳數額表」辦理，按月扣繳解繳國庫。
	職務等級
	扣繳金額

	薦任第八職等至簡任第十四職等
	700

	委任第四職等至薦任第七職等
	600

	委任第一職等至委任第三職等
	500

	雇員
	500

	技工、工友
	400


（3） 宿舍使用費：
1、 鑒於非編制人員尚無宿舍使用費之收費基準，且配住以雙人房為原則之考量，爰採用編制人員房租津貼標準，雙人房比照技工、工友等級標準收費。

2、 至非編制人員另有特殊需求（如身心障礙之需求或女性安全考量），則特別配住單人房，收費標準為雙人房之2倍計費。

（三）宿舍管理費：依「中央各機關職務宿舍管理費收費基準」辦理，按月收取解繳國庫。
（四）宿舍水電費：借用人依實際支用攤付，由本所專戶代收代支，每年並視支用餘額適時調整收費，另若因電價、油價浮動過大造成水電費分攤金額不足時，則適時簽報調整收費。
